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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師長好 

111縣市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審查意見公告後，請依照委員意見直接於計畫申請書系統中

直接修改，並填寫研處情形對照表(如附件)，說明修改內容的章節位置與內容。並於計畫書

內修改後以紅色色塊標記，亦請記得儲存，方便委員對照。 

操作說明如下，另亦有影片操作說明，請至官網後台的登入大廳，頁面最下方的操作教學區

觀看”計畫申請書修改說明”。 

以章節項目標示修改內容位置，例如：修改於 科技教育課程發展與師資培訓(一)科技中心

學校科技領域/科技議題課程架構 部分 

 

 

 修改內容以紅色色塊(紅底黑字)標記，若為文字編輯框內的文字，可先選取文字再設定為

紅底，請記得儲存 

  

 

1. 如果是表格的格式，請於有修改的項目欄位勾選「已修正 」，請記得儲存

 

勾選已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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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如此標示，有設定修改的內容，系統會標示為紅色，縣市局處與評審委員在線上檢核時會

呈現如下範例。(表格的紅色標記僅局處檢核學校檔案，與委員審查檔案時才會呈現紅色

標記，申請單位系統本身不會出現。) 

 

 

3. 審查意見修改的地方也請一併填寫於研處情形對照表(如附檔)，並上傳至系統。 

 

 

 

 

4. 提醒經費若有修正，亦請重新核章後上傳檔案 

 

 

 

 

 

有設定修改處會標記為紅色 

 

有設定修改處會標記為紅色 

 

將研處情形對照表上傳系統。 

先選擇檔案，再按上傳 

下載鈕表示目前系統接收到的檔

案，可確認是否上傳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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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提醒局處亦需到系統檢視子一、子二計畫學校修改版計畫書、研處情形與核章檔案，確認

完成後請於複審欄位進行審核，確認後才會將計畫書送至委員審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分別檢視子一、子二計畫學校計畫

書 

請局處設定是否完

成檢核 

請局處設定是否完

成檢核 

請分別檢視子一、子二計畫學校計畫

書 

可檢視學校上傳內

容，包含研處情形

對照表、核章經費

表、計畫書 


